
合 同编 号 :LRYJJHT2026” J;-HQBZB-JJB

施工合同

发包人 (全称):.柳尘叵丿蛙豇鳌院

承包人 (全称): 口

签订日期:2026年 月  日

签订地点:柳州市文昌路 8号

柳州市人民医院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基地

改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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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 (全称): 柳坐[立Δ医逶盅

承包人 (全称):_E1匹 虚 宝垂鳖筮王猩直亟查 巨L-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自愿、

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柳尘凵L|凵芨医堕踵澎社交|匝鱼垄望钍:壶鏊垫鱼由垫扛亘捏施工及有关事项协

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柳尘凵L∶ki虱~医院逼谑;函:塞1匝.鱼掐室a查塞垫.茧立:宝红:三I呈。

2.工程地点;扭匹L立王生重豳』 置 .

3.工程立项批准文号 :

委会批复。

2f!1∶ L~1-~~生:1-z里~21~-I:1。墅.~~2-~Z∶ 1-Iti已~1t-:1么 z∶L丝兰:.::兰 -纟:E1~:璧:2_202(L~圭 -1￡ a-~21~E:1-叁言L∶∶∶-iz!【 ~∶∶言:i

4.资金来源:发鱼厶亘釜 ~。

5.工程承包范围:∶差且发至丛 翻 基垫施工疆渔u生口:塾勤置皇。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202生圭_且 _旦 .

计划竣工日期:22鱼生_旦 _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旦廴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 ,

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工程质量符合 全整L标准。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合同价为:Δ区亘止:由。迩邑互,贰丘.鱼壅噎吐勖扯L拿鱼.叁直」玺鲤丝世L卫工 :

签约合同价为:人 民币陆拾玖万肆仟肆佰叁拾捌元伍角捌分 (菩 694‘】38.58)

其中:

(1)安全文明施工费 :

人民币 (大写)复z潼L型立值塑)芷出当口么鱼.陆|夕工垡丝里汪匹)6);

(2)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价金额 :

人民币 (大写)工 佟_∠一);
(3)专业工程暂估价金额 :

人民币 (大写)上 (芝z);
(4)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费暂估价金额 :

人民币 (大写) 壹仟玖佰贰拾元贰角伍分 (平1920.25);

(5)暂 列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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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大写)叁万元整 (￥30000.00)。

⒉合同价格形式:固基理整‘逝L.~按,塞堕遗』囱坠垦暨笙篁。

3.工程款支付账户:

账   号̄

开户银行: 

4.增值税计税方法

回一般计税法□简易计税法

【备注:按照 《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 〔2016)36号 )规定,营改

增后,建设工程计价分为一般计税方法和简易计税方法。除清包工工程、甲供工程的建设工程可采用简

易计税方法外,其他一般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的建设工程,采用一般计税方法。】

5.人工、材料、机械市场价格形式

曰除税价格□含税价格

【备注:按照 《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 6号 )规定,增值

式采用∶i);兄 li1· ’’

^下 羊:∶
~1~TJ-·

税计税方法为一般计税方法的,人工、材料、机械市场价格

计税方法的,人工、

用简易计税方法外 ,

五、项目经理

承包人项目经理:韦信束

六、合同文件构成
°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

(1)成交通知书 (如果有):

(2)磋商函及其附录 (如果有);

(3)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

(‘ )通用合同条款 :

(5)技术标准和要求 ;

(6)图纸 ;

(7)己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

(8)其他合同文件。

包

采用一般计

计税方法为简易

的建设工程可采

】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 ,

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 ,

七、承诺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

付合同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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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转包及违

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八、词语含义

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九、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 2026年~兰~月 2拿日签订。

十、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幽坠立Δ区堕幽辶签订。

十一、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二、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

十三、合

本合同一 力,发包人

发包人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建

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 8 : 11 、13

份

或

盖章留

0
05●

f

叩

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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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通用合同条款

(GF-2017-0201) 。

第三节 专用合同条款

1.一般约定

1,1词语定义

1,1.1合同

1,1.1.8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是指构成 的由承包人按照规定的格式和要求填写并标明价格,经

澄清相修正 (包括与招标人工程量清单的一 、和投标报价本身存在的计算错误和不平衡报价)(如

有)且承包人己确认的工程量清单,包括说 和表格。

1.1.1.10其他合同文件包括 :

1,1,2合 同当事人及其他相关方

1.1.2.4监理人 :

本文范一不同
^
口一 一
]施日工

丢
△
一 
一
△
一
设建用采

名  称 /  :

资质类别和等级 :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

1,1,2,5设计人 :

名 称 :

资质类别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和等级 :

:

通讯地址 : 南宁市青秀 桃源路 59号 .

1.1.3工程和设备

1.1.3.7作为施工现场组成部分的其他场

1.1.3,9永久占地包括:_2_。

1,1.3.10临时占地包括 :

1.3法律

适用于合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厘室L二匹世盥 营菹 区及柳.迎l立登n勤[迎基:堇~笪:童还上m:亚j山堑Ⅱ红.法建~

括包存
"
‘
乃

.

/    (

丘|IE~雪 ~【∶z:∶ :.i基 !l1.2Σ玄‘∶:∶ :昼 :I∶∶i~∶ li!]1~∶ zI∶∶∶l∶ l∶ ~ili二.(ti1----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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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标准和规范

1,⒋ 1适用于工程的标准规范包括:∠。

1.4,2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名称 :

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份数 :

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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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⒋ 3发包人对工程的技术标准和功能要求的特殊要求:,~立_。

1.5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合同文件组成及优先顺序为:

(1)合同协议书 ;

(2)成交通知书 ;

(3)磋商函及其附录 ;

(4)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

(5)通用合同条款 ;

(6)技术标准和要求 ;

(7)图纸 ;

(8)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

(9)其他合同文件。

(10)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I;5050-2013)》 及其广西实施细则及 《关于建筑业实施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 (桂建标 (2016)17号 )、 《关
于调整除税价计算使用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桂建标 (2018)14号 )、 《关于调整除税价计算适用增

值税税率的通知》 (桂建标 (2019)10号 )、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 (GB5854~50862-2013)》

及其广西实施细则 (修订本)。

说明: (6)、  (7)、 (8)、 (9)填空内容分别限于技术标准和要求、图纸、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或预算书、其他合同文件四者之一,其优先顺序可根据采取的不同合同方式由双方约定。

1.6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6,1图纸的提供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期限:发~出.成交基I狴:旺包乙且,起上生&凶 :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数量:二苤三套王基生二:垒2∶匹口i型空簋董且~二套丛I编生!坦立:逊筮:凵:豇:蔓

J:lD~~上 ~~i亟:包,Δ.孟 ..:i:::.∶!蓖!1.I∶ 1.图 :丝医套.数.凼工~.发 :】氢Δ,应 ,.ll∶!i.i乏 !∶I堕 :∶ii:山工复血1~塞.1丑I:∶ :.,∶亟.1:∶ !‘,Δ,丞.担.;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内容:整粪汕鲑三暨。

1,6.4承包人文件

需要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包括:施王组乡:U:匕厶.生:!页施王左廛Lif囱型泣睦凵吐!L~且L凵:团筻t迎现.

场旌:工笪翌Δ.虽篮l凼担.过正f生笠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期限为:发.出型担哑渺趾色∠旦起上生丞匹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数量为:=苤叁俭 ,~正止类为原件和一式三份复咂住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形式为:~土山豇~: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文件的期限:在屋堕凵』出当曰囱血义佳亘三玉世L室定主挂 。

1.6.5现场图纸准备

关于现场图纸准备的约定:_∠ _。
1.7联络

1.7,1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在 3天内将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指示、指令、要求、

请求、同意、意见、确定和决定等书面函件送达对方当事人。

1.7.2发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项目所在地发包人项目部

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发包丿凵上塞。

承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项目所在地承包人项目部

承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亟 .￡丝至翌。

监理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 项 目所在 监理办公室

监理人指定的接收人为:虫盟L~。

1.10交通运输

1.10,1出入现场的权利

关于出入现场的权利的约定:∠。

1.10.3场 内交通

关于场外交通和场内交通的边界的约定:丛遨囱沮边丝丝艺垭匹丞。

关于发包人向承包人免费提供满足工程施工需要的场内道路和交通设施的约定:j匠。

1.10.4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发生眉L生毯湟旺已

1.11知识产权

1.11.1关于发包人提供给承包人的图纸、发包人为实施工程自行编制或委托编制的技术规范以及

反映发包人关于合同要求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 ~。
关于发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 仅用于本工程

1,11,2关于承包人为实施工程所编制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_Z_。

关于承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上 。

1.11.4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的使用费的承担方式:曲~屋ζ豇Δ

鱼土

1.13工程量清单错误的修正

出现工程量清单错误时,是否调整合同价格:~2_。

允许调整合同价格的工程量偏差范围:

1,13,1如在施工过程中出现施工图纸 (含设计变更)与招标时的工程量清单项目 (如有)特征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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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不符的情况,按新的项目特征和专用条款 1.13,2款的原则确定相应工程量清单的综合单价。

1.13.2非承包人原因的工程变更引起的工程量增减在原工程数量的±15%以内,执行原有的综合

单价,措施项目费除安全文明施工费按合同约定的计算基础和费率计算进行调整外其余不予调整 ;

非承包人原因的工程变更引起的工程量增减超过原工程数量的±15%(下述调整方式在本工程执行

中原则上按照原投标综合单价,不予调整,因特殊有失合同双方公平的估况确需调整的,须经发包人

审核确认):

①其增加部分的工程量清单项目相应综合单价按 1.13.3约定重新组价,重新组价≥原有综合单价

时,执行原有综合单价,重新组价(原有综合单价时,执行重新组价 ;

②其减少后剩余部分的工程量清单项目相应综合单价按 1,13,3约定重新组价,重新组价≥原有综

合单价时,执行重新组价,重新组价<原有综合单价时,执行原有综合单价。

1.13.3因设计变更而新增的项目,其相应综合单价按变更估价条款执行。

2.发包人

2.2发包人代表

发包人代表 :

姓
×̂
在 I:

身份证号 :

职  务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

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的授权范围如下:当茎堕喧崖D扯“山劐邕里王丝。

2.座 施工现场、施工条件利基础资料的提供

2.4.1提供施工现场

关于发包人移交施工现场的期限要求:丛发至凵Ju迅型么匣垭之旦萤田~云盛止嗳茔丿蚯红如匪互吸场

2.4.2提供施工条件

关于发包人应负责提供施工所需要的条件,包括:篮垫n崖哩暨Ⅱ如刭臣条款J
2.5资金来源证明及支付担保

发包人提供资金来源证明的期限要求:无_。

发包人是否提供支付担保:无_。

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的形式:无_。

3.承包人

3,1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9)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内容:拉~《盘殴王猩义生归1当,睡哩 规芷JL」卫∠I皿迎二22坐罢茎疆 医。

承包人需要提交的竣工资料套数:三套」至望菡型LL堇鱼 L~=∶互沮L王缢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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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费用承担:塞用畦匿堕丿山险坠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移交时间:王星竣王圣出口生强廴卫立卫L。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形式要求:文丕遇上妇幽豇
(10)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

承包人应在预付款支付申请时,向发包人提交经审核的施工组织设计、工程总进度计划;承包人应

在办理施工许可证时按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规定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存入指定账户。

其他义务:墨至△座L
3.2项目经理

3.2.1项 目经理 :

姓  名

身份证号:   

建造师执业资格等级:~ ;

建造师注册证书号 :

建造师执业印章号:~∠_;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号: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通信地址 : 南宁市青秀 |义 辫 路 11号、13号

承包人对项目经理的授权范围如下:型苴洹
=匪
且纽.萱.理且应廴鱼!丞.目.丝:里:塑!廴:兰:錾.放i旦:垂:边乳:k.县.鱼屋iL

关于项目经理每月在施工现场的时间要求 :

须在现场 (特殊原因请假除外) 。

承包人未提交劳动合同,以及没有为项目经理缴纳社会保险证明的违约责任:.鱼屋垒凵山幽旦。

项目经理未经批准,擅 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亟」目」经理兰卖且在这L茔塑止L回至迮L尘二EL当且逊L三

时间的 8o% 除非有 下当 由和经发包人同意 ,项 目经犀每 月在岗带班时间沙于当月施工时间 80%的 ,

Δ

少在岗带班一 发包人有权处违约金 1ooo (人民币)

3.2.3承包人擅自更换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丞囟凵辽则塾经理卫乡世扭又包Δ整山迎山五丞垒涩uⅡ邀窒∷

Δ

(2014)25号 文除外 )。 未经发包人书面同意,承包人擅 自更换顶目经男的视为违约 ,承包人须承担

】00四⒐匠丛 虫 丘k民匝L筮丝睑 。

3.⒉ 4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换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丞堕u口及巨:经重担迦臼i妲区L发.包丛J∶乙乜匾

区五凵蒯暨协

3,2,6承包人更换项目经理征得发包人书面同意后 7天内,应将变更情况报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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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承包人人员

3.3.1承包人提交项目管理机构及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安排报告的期限:

3.3.2超过 3.3.1条 款约定的时间,每超一天承包人须支付 1000元违约金。

3.3.3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撤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丞鱼丛且屋砌随田望乳扭艮匡丕巫

I巴-发包人爱扭豳。匝~五j唑剿 l芷.组嬲 生!逍盎.型发Eu!』l主.醒~眩压l起 5天血昶团知阻山沩丞
包人违约 :承包人除须承担相绑撤换持术负责人 50000元/人·次 (人民币),专业工程师 30000元/人·

`

2。!!【..‘LΔ1~l:∶::~.illi∶ ~)~‘l.】∶圭iJI:!∶ 1,∶。i)∶L纟L~z~...i】 21L!∶∶!∶∶.立:i:,J:旦 .ilili.illili1..)!!LJ;!:i∶ 。

3.3,4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离开施工现场的批准要求:

3.⒊ 5承包人擅自更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毖述纟汪!己Δ~∶L壹.业旦:立到王:拄{经发至:凵!Cl立匪且

1良刨 豳直~更规 -卫鱼更】刽:赳[逆l童~Δ幽 :茁:丛须.丞J生~塑m~五丛 」丛 .人受 ]D鱼纟“9辶~擅直融 0吐业

王猩哑处盥丞鱼.Δ须丞担 30000元,乙k~次丘虹豇D~违约~佥.。

擅自离岗:是指未经发包人同意离开现场工作岗位,发包人代表或监理工程师或发包人巡查机构人

员到现场核实,10分钟内仍找不到人员或不知去向的。

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苤经遂‘i哒里意上箧,苤互:屋:△1di墼宣.莒这l篮L

1000

3,3,6承 包人实际派驻施工管理现场的主要施工管理人员与施工报建表所填写的相关人员不相符

的,视承包人擅自更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处理。违约责任按本合同专用条款的第 3.3.5条第一款执行。

3.5分包

3.5,1分包的一般约定

禁止分包的工程包括:~∠_。

主体结构、关键性工作的范围包括:遣里担丝必立匿~。

3.5.2分包的确定

允许分包的专业工程包括:昱红纽立

其他关于分包的约定 :

(1)除前款约定的分包内容外,经过发包人和监理人同意,承包人可以将其他非主体、非关键性

工作分包给第三人,但分包人应当经过发包人利监理人审批。发包人和监理人有权拒绝承包人的分包请

求和承包人选择的分包人。

(2)在相关分包合同签订并报送有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 7天内,承包人应当将一份副本提

交给监理人,承包人应保障分包工作不得再次分包。

(3)未经发包人和监理人审批同意的分包工程和分包人,发包人有权拒绝验收分包工程和支付相

应款项,由此引起的承包人费用增加和 (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4)承包人有下列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的情形之一者,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没收

承包人的履约保证金:无履约保证金的,承包人须在发生违约后的 3个月内一次性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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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金额按本工程合同价的 30%计算。

①个人承包工程,包括本单位及外单位人员承包,发包人不承认其个人拥有任何资质等级及营业许

可资格。

②几个人联合承包工程,就地组织暗分包队伍,不具备完成本工程的技术、机械能力,被发包人判

定为没有能力履行的承包人。

③就地转包全部的工程,以谋取高额转让费、管理费的承包人。

④承包人有部分分包现象 (其中包括冒充承包人下属单位的挂勾单位,凭口头协议参与施工的分包

人及其他暗分包个体户),一经发现核实,发包人将采取驱逐该暗分包人措施。

3.5,4分包合同价款

关于分包合同价款支付的约定:佥包王星伲 姐 1丞包.'ΔL圭全包 ▲L」L包盘童业佥鱼人 L鲨呈包~发包入

起劲幽 LΔ凰良 E盗丛丘皿 E丛血佥包丛 ‘鱼括圭刂睑 包丛△刘 :垃目基佥鱼兰逝颐王业生ⅡE匡显款亟、

囚妊二入苤纟毛豇卫Δ囝簋直担扯1佥包人‘且括叟衄 a虫丛△虹 上狙基±室崆且亚王自“垫 I王陧羞姐姐亘墨红

咀型姒凵业独工匪造成幽丞包丛J逝理血卫L-蓝∑卫圆迫王基幽发皇丛丞沮-~

3.6工程照管与成品、半成品保护

承包人负责照管工程及工程相关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起止时间:~且鱼立 旦宜L~竣王验 ‘L~业主搔

虫置续座易汪辶_。

3.7履约保证金

承包人是否提供履约担保: □是  回否。

4.监理人

4.l监理人的一般规定

关于监理人的监理内容:荃塑汪LL监理厶,。 合同内需监理人确认的事项,均由发包人代为执行。

关于监理人的监理权限:发包丛J叛L自1国】场‘这 1匹盗按盟座全 E1组定及J勤L文佳蜃兰i」翅里翌童工~基

堡捌型主Κ建匹 隍监国规业 ~鲤边 皿旦旦」四 )盟 .=致L
4,1.1监理人必须履行合同规定的职责。

4.1.2各级监理人可以行使监理合同规定和本合同规定的相应职权。

监理人在行使以下规定的职权之前,应先取得发包人的专门批准 :

4.1.2.l审 查批准施工组织设计和技术方案,按照保证质量、保证工期和降低成本的原则,自主向

承包人提出建议,并向发包人提出书面报告;如果拟提出的建议会降低质量标准、提高工程造价或延长

工期,应事先取得发包人的同意。

4.1.2.2工 程建设过程中有关协作单位的组织协调的主持权,重要协调事项应事先向发包人报告。

4.1.2.3承 包人提出分包申请,报总监理工程师审查并取得发包人批准。

4.1.2.4承 包人遇到凭其经验无法预见的外界障碍或自然条件,并 已实际造成增加费用超过 2000

元时,经总监理工程师审核后报发包人批准。

4.1.2.5审 查批准采用的技术规范或设计变更。如果审批意见会降低质量标准、提高工程造价或延



长工期.应鲁先取待发包人的同意.

4.1.⒉ 69,果发生紧心情况,监理人认为特适成人员伤亡,或危及本工翟哽邻近的材产须立即采取

行动,监理人有权在未征僻发包人的批准00帝况下发布处理紧急巾况所泌需的指令,承包人应子执行.

胶理人确定囚上述指令产生的合同价格的坩加镯,强发包人批准后通知承包人.

4.1.a除在合同中有明确的规定外,监理人无权谭陈合同规定的承包人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4.1.4监理人有权要球承包人播换由英捩地或磨用的那些工作不能胜任、l醉玩忽职守.工作不负责

的人员.上路推换的人月未经监理人同意不得E新回到本合同I翟工作.

关于监理人在施工现场的办公场所.生活场所的强俄和费用承担的约定|白函‘LΔ埋垡~』旺且全在

垦‘豇Δn1搜兹丞矬卫L里 .

4.1.5承包人必须按时按要求执行Ⅱ理工程师发出的指令.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魍执行或未在指令

规定的时何而拖延执行的,视为承包人违约.丞虫.夕级丞扭~四丝nz凶口唾豇D~-泣囱益L~菠囱鱼芷当

4.1.6现场监理工程师必须如实、准确、及时地签署工程联系单、工程签证单、分部分项验收的竣

工图及其它需监理工程师签署意见的文件资料 ,监理工程师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资料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内必须签署意见,工程总体竣工验收的竣工图纸及其它相关资料的审核、签认必须在收到承包人提交资

料起 15天 内签署完毕,否则,每逾期一天,监理人须支付 1000元 /天的违约金,且发包人将视监理人

有索贿嫌疑进行处理。

4,2监理人员

总监理工程师 :

姓  名:zL;

职  务:Z;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号:∠ ;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Z~;

通信地址:L;

关于监理人的其他约定:∠~。

4.4商定或确定

在发包人和承包人不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时,发包人授权监理人对以下事项进行确定:~立_。

5,工程质且

5,1质量要求

5,⒈ 1特殊质量标准和要求:王蛋u匮涅 达到J墼家施工验业画座咱』勤础匕~屋垄凵逦荭朗彤型刨勤勤匝

王的幽幽曲△型童曼涅宝宝出也避囱血王。

关于工程奖项的约定 :

5.3隐蔽工程检查

r
丶

 
 
,
口

￡丘约玉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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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承包人提前通知监理人隐蔽工程检查的期限的约定:工程隐蔽或中间验收前 12小时以书面

形式通知发包人和监理工程师验收的内容、时间、地点,承包人准备验收记录单 (最好是印制的表格 )

由双方签证。验收合格,承包人可进行隐蔽和继续施工;验收不合格,双方商订时限内修改后按上述循

序重新验收。

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检查时,应提前 24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48小时。

6.安全文明施工、环境保护与农民工工资支付

6.l安全文明施工

6.1.1项 目安全生产的达标目标及相应事项的约定 : ^

塑王狸匪查业殖E~±玄全生苎鲤更虹 -。

关于安全文明施工奖项的约定:j五。

6.1.4关于治安保卫的特别约定:丞鱼Δ应至垒u血王宝全保卫工」j邑及韭塞上L施工篮世】扭生匮丘L丞包

囚勤曰k=叨查翌匪r亟匪遣洫1~隗止丛且整座Δ~贶±损失剽次工=塑围直丞包Δ亟丛 ~丞垡LΔ生匿助迤及

囱妲垫场应兰L箧配氢湖左遐鱼 L垃上欠动望 L至包⒛衄幽V逅幽虫全笪曳』篚砬全簋凶 ~虫睦土止E

皿蛰迮塑L堕鱼蒯型望鲤 ~
关于编制施工场地治安管理计划的约定: 承包人应在工程开工前 3天内编制施工场地治安管理计

6,1.5文明施工

合同当事人对文明施工的要求:囚屋垄⒓碣迎垂挫蛆色立匣Δ或:笙三茹凼殄钰赳剐匹医毁损坯~设盔设

邂 幽釜且】乳 .』:送匮‘田 !幽:丛直 !豇生:哒丞丛 ~
6.1,6关于安全文明施工费支付比例和支付期限的约定:

(l)本合同价款己包含安全文明施工费 12697.96

(2)使用要求:专款专用。具体按玉庄匹Ⅲ∶画!扯|21纽乙建.设工函:哆茁 ǐn咀洫王盥凼咀挂塾型纽皿∑.鱼臣

建质~⒓丝鱼卫鱼呈L和担丛立相关规定执行。

(3)支付约定:在本合同签订后 30个工作日内,与预付款及进度款同期支付。

6.3环境保护

区施互扇祖邑纟豇立包.Δ扭型生』堕图包入办理茁岁勤匝口班业交通~互里塑施王!塞置篁望隍艺陛虹」匪丑

鱼丞包人负责。

纶迎幽边酗龇斓座圭驷.~些则之迎廴型澧~避觥纽趾】哕均症虫丘廴匪:画虹些蜘噬槭曲逍
路 、环塘 筝污 染 ,真 青 仟 和 费用均 由承包 人承相 。

T脬顶 日平 掺 出来 的车 的临 时 推 沩 占必 缅排 行 蒂防 l卜扬 外 分 牛 .费用 由承 句,人 承相 ^承包 人夫土

11iii,,::::::∶ .∶∶:|∶ !∶.il圭li~至 ii∶∶llilli∶兰l|妥0liiLi;1|iLI:ti1~二 ...ˉ jtIII1.∶ !:l:il∶|fi∶∶1.z▲ s.∶!:|:∶ ,纟 ::∶L_∶∶:i::~纟:s1.i.ii:氵 :主ii:it.~1~.∶ )~~∶
ˉ
iii:‘ z∶∶:I:∶ .iil:I∶ ,∶ll.∶∶...二..~ii!!iL∶ i∶ l二!:II!【‘。

7.工期和进度

7.1施工组织设计

7.1.1合同当事人约定的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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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施工组织设计的提交和修改

承包人提交详细施工组织设计的期限的约定: 全Ⅰ亘-缢巳工立~臣壶m.生云内 。

发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后确认臧攘山袼改意见的烟限‘」妇趾跬纽殛丛工殂纽

设计乏日起 7天内 .

7.2施工越廑计划

7.2,2斑△选度计划的接订

发包人利监理人在收刭惨订的施工进度计划后确认或提出侈改卷见的翔限,在业国.幽山珀巴菠工进瘗

土题之曰立△丞虹

7,3开工

7,a,l开工准备

关于承包人强交工唇开工报审表的朔限.拉鱼翅凼咖口查渔业剑出山垫必匦昏

关于发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备工作及煳限‘丑J垒臼啦乏Ju乙口ζ

关于承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备工作及拐限 区J垒丝发之工迪0uζ
7.8.2开 工通知

囚发包人累囚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朔乏日起~旦坠~天内发出开工通知的,承包人有权转出价格由鎏委

求,熏者解略合同.

7,4曰I放娥

7.4.l发包人通过监理人向承包人提供铡逮垂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贸斜的期限,_丑I∶

令鳌发it 3天 .

7.5工期延误

7.5.1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7)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其他情形:C)量丛速里丘变.更影:亚1立:出息丝盏:笙王庄筮i王土王珈匪三蛆

8 )

fitizi区L!土I鱼 ~∶泌L三:E∶J雪L】 f)∶ J眭11E查】EI1~1扌 :i查∠∶2‘:lj;量 :|‘士去:置j.∶ i:莹1:。L~~【:).i三 1E∶ i立哥:∶」旨:1'Δ
=J拿
~1~ii:】 ~If彐 E‘if营 L】:‘L:。1.II三 .∶ :查目~Ξ旦:i;云t;∶息;∶f止1.il富氢:2I彡 L。

7.5.2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双方约定经监理工程师确认,工期相应顺延的情况:~且睡 包.Δ.原区L塾攵王.塑延炭 ~。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韭上述匠区工丞包厶丕能虫盒里约定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给发包人带来经济损失的,承包人须予以赔偿;发包人可从应向承包人

支付的任何金额中扣除此项赔款费或其他方式收回此款。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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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承包人须按分簪础薄夜酸收.文体工翟络构验收.I翟总体懑收三个阶段的各阶段验收通过

乏日起 15天内申报工瑚延误报告,未申报或违搁申报的,谡包人担兔按重工期延误的申’0.

7.6不利物质架#
不利物质案件的其他带该和有关约定‘

〈l)一周内非承包人原因,停水.停电.恰气运成停工县计超过 8小时.

〈2)虫王塑应垫囹 !出王凶旦咦笙 I△‘娅坦童~.菡圭塑皿及基.立正动至纽I遮王.L.

7.7异带惑劣的气候茶侔

发包人和承包人同意以下10形视为异翰恶劣的气候燔作.

(1)基区‘担区扭基王Δ鎏丛上L:

〈2)蜘 蓝水i想过 1%Ⅲ):

7.9提前竣工

7.9.2提前竣工 (赶工)增加费的计算方法:J引宝红定~。

8.材料与设备

8.2承包人采购材料与工程设备

除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发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中明确的材料、工程设备外,由承

包人负责材料和工程设备的采购、运输和保管。《承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见已标价工

程量清单 ,

对发包人在招标时有
“
参照或相当于料品牌、级别

”
约定的材料或设备,承包人采购时必须按类似

于或优于所约定品牌、等级进行采购,施工期间该部分材料或设备如未超过招标约定的风险幅度的,结

算时按投标单价支付,不得调整。

8.4材料与工程设备的保管与使用

8.4,1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的保管费用的承担:发鱼丛遁哇四笠口生挂到:洫王皿扬山。L~生 :应I“宫△!k士塞

1!liit.,11|liL‘!s‘∶Ji!∶ !i.l∶∶!∶∶,左:|t,苤主.,」 liLili|;i~I∶ I【IL】,.:!.!立:I二::::;!:.:ili【 l∶
(∶

:il∶Jillit.~。

8.6样品

8.6.1样品的报送与封存

需要承包人报送样品的材料或工程设备,样品的种类、名称、规格、数量要求:j圭臣拉避拉.及涅涮L
款式、颜自筝方而 内容 的 ,承甸 人应提 一式

=份
合格的材料样品诀斧甸 人洗宁

盔彐陲出I溢主拉.皇i鱼备慰 口丛直塞血 E邑~盗丛挂显纟岂垫 丛 丛卫:匾工垫 ,皿涠王2虹1荭5L血挂
显簋勺叫虹ud迥 L发包厶‘直权里苤丞鱼迹d屋‘基囱注猁企圈围血熊鲤幽买至⊥篚温盥乙趾且王生三罡L
生王塑鱼碴L昆盟数±工望孟鱼发鱼入近日垫血豳公亘困腥匕基工丞垡么篮匣幽匠直墼鍪立左苤土屋u囱配坐凵堕座重盘

:觋速丛丛亘~差.经2曰妙 丛 J∶血豳赆鲤幽型喳 :盘匾垫 :Ⅲ蛆】亠~

8,8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8.8.l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利临时设施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的其他独立承包人和监理人指示的他人提供条件外,承包人运入施工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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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施工设备以及在施工场地建设的临时设施仅限于用于合同工程。

关于修建临时设施费用承担的约定 :

上咀痘直尘偿及扭砸 m世:羞丝L医篮笠塑逖 a鱼丞鱼入窒j悫.~丛±置丑型虬丞邋ωL担组直勤息旦~

修 什 维修 、养护和’交̀诵管理工作,并承担一切薄用。

z`

^
一

.'`

工

】△~△口基旦J虹幽。豳基损坯堕 豇 ~发.包左 9Ⅲ翘 1王i臣】四~渔潼亡通.纽盘铋 堕LΔ基l豇J出筵 复上割朗 :堕1

垒扭差.矗先 _JI刂-拉l±JI」-佥垫 ~。 -

8.8.2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五。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的运行、维护、拆除、清运费用的承担人:昱~纽纟妖巨。

9.试验与检验

9.l试验设备与试验人员

9.1.2试验设备

施工现场需要配置的试验场所:~立L~。

施工现场需要配备的试验设备:~L。

施工现场需要具备的其他试验条件 :

9.4现场工艺试验

现场工艺试验的有关约定:  / 。

9,5检验费用

另行约定 。

根据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7号 )以及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

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实施细则》 (桂建发 (2025)5号 )规定,工程质量检测业务由招标人委托有相应资

质的检测机构检测。费用从招标人的项目建设经费中支出并直接支付给检测机构,不计入合同价款内。

9.6承包人需分批次进场的用于本工程实体的各种材料,必须对每批次的材料进行报送样检验,未

经检验的批次材料不得用于实体工程,否则除强制要求拆除返工外,承包人还须承担 10000元 /宗·次 (人

民币)违约金,违约金在当期的进度计量款支付时抵扣。

10,变更

10,1变更的范围

关于变更的范围的约定:=。

10,3变更程序

10.3.1国有投资项目:

(l)设计变更和工程签证,按各市政府或相关部门的规定办理。属不可抗力 (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 )

造成变更的,按特事特办原则予以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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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单位在实施项目过程中,若发生单价变动,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及其他相关单

位共同商定并签字确认。

(3)当合同规定的合同价款调整情况发生后,承包人未在规定时间内通知发包人,或者未在规定时间

内提出调整报告,发包人可以根据有关资料,决定是否调整和调整的金额,并书面通知承包人。

(4)承包人提出的变更:应在变更部分施工前三天以书面工程联系单形式向监理工程师提出,必须说

明要求变更的理由和增加或者减少的费用预算,在发包人分管领导批复同意后方可实施。变更部分施工

完毕合格五天内必须报送工程变更签证单;工程联系单和工程变更签证单必须按发包人约定的统一的格

式编码进行编号,否则不予计价。

(5)设计单位补充的变更:承包人在接到业主 (发包人)签认的变更通知后三天内报送工程联系单 ,

变更部分施工完毕合格五天内必须报送工程变更签证单:工程联系单和工程变更签证单必须按业主 (发

包人)约定的统一的格式编码进行编号,否则不子计价。

(6)业主 (发包人)要求的变更:承包人在接到业主 (发包人)签发的变更通知后三天内报送工程联

系单,变更部分施工完毕合格五天内必须报送工程变更签证单;工程联系单和工程变更签证单必须按发

包人约定的统一的格式编码进行编号,否则不予计价。

10.⒊ 2非国有投资项目:参篮圈剑 殳鱼画E』蚯 。

10.4变更估价

10.4.1变更估价原则

关于变更估价的约定 :

王互止左法卫“王工

~z`
'`

(2)合同中只有类似清单项日的 , 盟该类似-溢里亚国加纽幽△型色

(3)

的查宁客r】 ,羊乘 以 ( 一下浮 系数 ) 本 T程 下浮 系 (1一中标价/控制价 )× 100%=31.∞%,式中 “中

丛血:Ly~∶±迸刂盐土-塑~丕佥.J些烂虹匹l工趔:搔皇[止血-L∶生业∠∶口:爸兰埴血 ⊥-立全生主直‘豇Ⅻ立塾蔓值血~~扭

业王星鱼丝凵崖J勤盥直担立1￡豳韭皇篚L眩立场笪u土垫耋△五￡迎匝臼勤鱼工退盈宝扬幽整迹崮亟定缴剑￡滥土

苤!∶ i∶∶!∶ ll普t.∶EI∶ 1~.l:::1~~l∶ I∶ !i1..∶ ::ll:∶∶∶1】!l∶.遢 :|∶纟:ll∶∶..!丛~纟 :∶ il1..illiii∶ .I‘ :∶∶∶li2s1~itit:ii~1∶∶i三~l∶!~1!:|t:I左 illii.ilill± .li1~IEl|:!∶ ~liii巨 .目,.纟 :i:L2|∶ ii∶ .∶liiiiLΔJi:,l1.I|∶玄.Itillifi.∶ lΔ .】 !i::∶ i,J∶!!△ tltlt∶ .。

10.5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监理人审查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丛⊥蛭⊥合理业建立L鱼之旦起上立】医。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丛」炷巨⊥盒理业龚DL拉之且起至立L医。

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或者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的奖励的方法和金额为:经夕室包

Δ垄宝L0室包Δ拉立L墅或提遣纟出口虹盗凼⒓迎篷J」勤豇L
10.7暂估价

暂估价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明细详见承包人的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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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

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的确认利批准采取第 2种方式确定。

第 2种方式: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招标确定暂估价供应商或分

包人的,承包人应按照施工进度计划,在招标工作启动 (发出招标公告之日起)14天前通知发包人 ,

并提交暂估价招标方案和工作分工。发包人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7天内确认。确定中标人后,由承包人

与中标人签订暂估价合同。

10,7.2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

对于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的确认和批准采取第 3种方式确定。

第 3种方式: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目

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目的约定:拉直送 翻圭办里。

10.8暂列金额

合同当事人关于暂列金额使用的约定:拉发塑哒卫理u凶匪弘

11.价格调整

取消通用条款内容,以下文取代 :

11,1法律变化引起的调整

招标工程以投标截止日前 28天 ,非招标工程以合同签订前 28天为基准日,期后因法律、法规、规

章和政策变化 (此类变化主要反映在规费、税金上)时 ,按省级或行业建设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工程造

价管理机构据此发布的规定调整合同价款。增加时,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减少时,应从合同

价格中予以扣减。基准日期后,因法律变化造成工期延误时,工期应予以顺延。

因法律变化引起的合同价格和工期调整,合同当事人无法达成一致的,按照第 20条 (争议解决 )

约定处理。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在工期延误期间出现法律变化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 )延误的工

期由承包人承担。

11.2工程变更、项目特征不符、工程量清单缺项、工程量偏差引起的调整

11.2.1由于工程变更、工程量偏差导致该清单项目的工程数量发生变化在 15%以内 (含 15%)时 ,

按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相同项目单价计价,并应考虑对物价变化和总价措施项目、规费和税金的

影响。

11,2.2由于工程变更、项目特征不符、工程量清单缺项导致的新增清单项目,由承包人根据工程

资料、计量规则和计价方法、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信息价格和承包人报价浮动率提出变更工程项目

的单价,并应报发包人确认后调整。承包人报价浮动率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招标工程 :

承包人报价浮动率 L=(1一中标价/招标控制价)× 1009‘

式中
“
中标价
”、 “招标控制价”、 “报价”、 “施工图预算”均应不合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价、

专业工程暂估价、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费暂估价、暂列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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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工程计价方法为招标时公布的招标控制价的计算方法。

H,2.3由于工程变更、工程量偏差导致任一招标工程量清单项目增加 15%以上时,增加部分的工程

量的综合单价以原投标综合单价 (考虑物价变化)和按 11.2.2款规定计算的较低的价格确定该清单综

合单价 (在本工程执行中原则上按照原投标综合单价,不予调整,因特殊有失合同双方公平的情况确

需调整的,须经发包人审核确认 )。

l1.2.4由于工程变更、工程量偏差导致任一招标工程量清单项目减少 15%以上时,其减少后剩余部

分的工程量的综合单价以原投标综合单价 (考虑物价变化)和按 11.2.2款规定计算的较高的价格确定

该清单综合单价 (在本工程执行中原则上按照原投标综合单价,不子调整,因特殊有失合同双方公平

的情况确需调整的,须经发包人审核确认 )。

11.2.5由于工程变更、工程量清单缺项、工程量偏差引起合同约定工程量增减的,其相应项目清

单发、承包人提供的主要材料、工程设备数量应相应调整,调整数量应报发包人核对。发承包双方对材

料数量有争议达不成一致的,应按照相关工程的计价定额同类项目规定的材料消耗量计算。

l1,2.6由于工程变更、项目特征不符、工程量清单缺项、工程量偏差引起合同价款的调整造成总

价措施项目、规费、税金项目计算基础变化的,应予调整总价措施项目、规费、税金项目费用。

l1,3计 日工引起的调整

计日工应根据按本合同通用条款 10.9款规定核实的工程数量和承包人己标价工程量清单中的计日

工单价计算计日工金额,调整合同价款。

11,4物价变化引起的调整

合同履行期间,因人工、材料、工程设备、机械台班价格波动肜响合同价款时,采用以下第 3种

方式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 :

第 1种方式:采用价格指数进行价格调整。

1价格调整公式

因人工、材料、工程设备、机械等价格波动影响合同价格时,根据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的数据,按

以下公式计算差额并调整合同价格 :

△.P=P0[A+(B1× Ft1/Fol+B2× Ft2/Fo2+B3× Ft3/Fo3⋯ ···+Bn× Ftn/Fon)-1]

公式中:△ P——需调整的价格差额 ;

%——约定的付款证书中承包人应得到的己完成工程量的金额。此项金额应不包括价格调整、不计

质量保证金的扣留和支付、预付款的支付和扣回。约定的变更及其他金额己按现行价格计价的,也不计

在内 ;

A——定值权重 (即不调部分的权重),暂估材料和工程设备应列入定值因子中:

Bl;B2;B3⋯ ⋯Bn一各可调因子的变值权重 〈即可调部分的权重),为各可调因子在签约合同价

中所占的比例,变值因子中应包含人工、机械台班、由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原材料及由承包人

提供的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税前项目;

Ftl:Ft2;Ft3⋯ ⋯Ftn——各可调因子的现行价格指数 ,指约定的付款证书相关周期最后一天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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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天的各可调因子的价格指数 :

Fol:Fo2;Fo3⋯ ⋯Fon一各可调因子的基本价格指数,指基准日期的各可调因子的价格指数。

以上价格调整公式中的各可调因子、定值和变值权重,以及基本价格指数及其来源在己标价的工程

量清单 《承包人提供的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 (适用于价格指数差额调整法 )》 中约定,非招标订

立的合同,由合同当事人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价格指数应首先采用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价格指

数,无前述价格指数时,可采用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价格代替。工程造价管理部门既无相应材料和

工程设备的价格指数,其相应材料和工程设备的价格也缺项的,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市场询价确定。

招标期基本价格指数按招标人提供的招标文件确定,施工期价格指数按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公布的价格指

数的平均值。施工期价格上涨时,材料和工程设备价格调整由承包人提出,下降时由发包人提出,调整

后的价格经发包人审查确认。

2暂时确定调整差额

在计算调整差额时无现行价格指数的,合同当事人同意暂用前次价格指数计算。实际价格指数有调

整的,合同当事人进行相应调整。

3权重的调整

因变更导致合同约定的权重不合理时,按照第⒋4款 (商定或确定)执行。

4因承包人原因工期延误后的价格调整

因承包人原因未按期竣工的,对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后继续施工的工程,在使用价格调整公式时 ,

应采用计划竣工日期与实际竣工日期的两个价格指数中较低的一个作为现行价格指数。

5若可调因子中已经包括了人工和施工机械因素,则不再对其进行单项调整。

第 2种方式:采用造价信息进行价格调整。

1、 合同履行期间,因人工、材料、工程设备和机械台班价格波动影响合同价格时,人工、机械、

由政府定价或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原材料使用费按照自治区建设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工程造价管理

机构发布的人工调整文件、机械台班单价、原材料 (水、电、汽油、柴油)单价进行调整 (原材料的调

差计入税内独立费据实调整),但承包人对人工费或人工单价的报价高于发布价格的除外。需要进行价

格调整的人工、机械利原材料,其单价和数量应由发包人审批,发包人确认需调整的人工、机械和原材

料单价及数量,作为调整合同价格的依据。

2、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承包人提供的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 (适用于造价信息差额调整法)》

所列材料、工程设备及《税前项目清单与计价表》所列税前项目价格变化超过表中约定的风险幅度值(5%)

时,按以下规定调整合同价款 :

①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材料、工程设备、税前项目单价低于基准价格的:合

同履行期间材料单价涨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超过合同约定的风险幅度值,或材料、工程设备、税前项目

单价跌幅以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材料、工程设备、税前项目单价为基础超过合同约定的

风险幅度值时,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②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材料、工程设备、税前项目单价高于基准价格的: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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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合同履行期间材料、工程设备、税前项目单价跌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超过合

同约定的风险幅度值,材料、工程设备、税前项目单价涨幅以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材料、

工程设备、税前项目单价为基础超过合同约定的风险幅度值时,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③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材料、工程设备、税前项目单价等于基准价格的:除

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合同履行期间材料、工程设备、税前项目单价涨跌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超过

合同约定的风险幅度值时,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④承包人应在采购材料、工程设备、税前项目前将采购数量和新的材料单价报发包人核对,发包人

确认用于工程时,发包人应确认采购材料、工程设备、税前项目的数量和单价。发包人在收到承包人报

送的确认资料后 5天内不予答复的视为认可,作为调整合同价格的依据。未经发包人事先核对,承包人

自行采购材料、工程设备、税前项目的,发包人有权不予调整合同价格。发包人确认需调整的材料、工

程设备单价及数量,作为调整暂列金额差额的依据,调整部分仅计差额及相应的税金,不计其对分部分

项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的影响 (即不再计算管理费和利润)。 税前项目调整的应计相应的税金调整。

前述基准价格是指由发包人在招标文件或专用合同条款中给定的材料、工程设备、税前项目的价格 ,

该价格原则上应当按照省级或行业建设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信息价编制。

第 3种方式: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其他方式:狂 i置整。

12.合同价格、计量与支付

12.1合同价格形式

1,单价合同:

本合同价款采用固定综合单价方式确定。

综合单价包含的风险范围:篮王丕望理巳~政.箧性塑ui墅」邕Δ王、立油幽红咀~丞~上L码盐匪」邑油刍2
以外因素。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

(1)工程变更:按 10.4.1变更估价原则的约定调獾。

(2)政策性调整:按 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文件执行。

(3)材料价格风险:按 l1.4的约定调整。

(4)其它 :

2,总价合同:

总价包含的风险范 l|il: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

3、 其他价格方式 :

12,2预付款

12.2.1预付款的支付

预付款支付比例或金额:签约喧」亘纽扭篮拉型塑工噩整监建muL~圭业王班墅 值红 ~安全生2负任

保.险璧笪:型:涩L.」:勤i业;出飘匾.幽I.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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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支付期限:发堕凵退到k型预,.位蔓‘Ⅱ∶及:萱值,狂圭Ⅰ[△。妊墅匾卫 仝王业生:L坐虹位。

预付款扣回的方式:~≡幽衄端娅堕J直上至.m唑逝Ⅲ浸“」型组团Lu猫勤炼L~篷健遗业工

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费暂估价、暂列余额后)时 ,一次性从应付的 80%工程进度款中扣回

一 
t
‘

n
·

、 
 
 

●
●一I
■

■
■
日

12.2.2预付款担保

承包人提交预付款担保的期限:∶五。

预付款担保的形式为:五。

12.3计量

12.3,1计量原则

工程量计算规则 : T胆 的氵+暑齿 91国亥 标 准 《撞 沿 丁 把 丁 嚯哥·氵瞢·-宣堑.i+亻介丧9齐f》  (GR soson-9olR)

《.~.羞苔.茧L∶ !∶立置,∶三.2:呈 :量u置.:莹:立l∶幽!L圭!ll∶更:∶∶2GI350t100 2(∶旦3~1∶∶△壁t21∶l立塞~l::lj鱼 J区 .::∶ ::.ll10i.:1IJill1.》 L~._-~~‘ 1.羞:.i∶∶:∶∶∶!∶∶z呈 .∶王.ˉ:呈:鼻:j!壹.

堇立鹰觇 也 L-鱼匹鱼逼,￡亟塑⒓二2013)丿坠基庄卫i且龃 纽Im工够立12D~L《关于建筑业实施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 (桂建标 (2016)17号 〉、 《关于调整除税
价计算使用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挂建标 (2018)14号 )、 《关于调整除税价计算适用增值税税率的
通知》 (桂建标 (2019)10号 )及本工程所使用定额的计算规则等计算方法为准,如有不明之处,应

以造价管理部门确定的计量方法为准。

12.3.2计量周期

关于计量周期的约定:拉丑够芭归支岜盅。

12,3.3单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单价合同计量的约定:

(1)工程量清单所列的工程量,不能作为承包人按合同履行其责任依据,实际施工中发生的工程量

增加或减少并不影响承包人履行合同的责任,工程结算以完成的实际工程量为准。

(2)除另有规定外,工程师应按照合同通过计量来核实确定已完成的工程量和价款,承包人应得到

该价款扣除保留金后的金额。当工程师要对已完工的工程量进行计量时,应适时地通知承包人参加。

12.3.4总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总价合同计量的约定 :

12.3.5总价合同采用支付分解表计量支付的,是否适用第 12.3.4项 (总价合同的计量 )约定进行

计量 :

12,3,6其他价格形式合同的计量

其他价格形式的计量方式和程序 :

1⒉ 4工程进度款支付玉娅直社.充业应蛀蛀 L∶山生医纽筮△~

12.4.l付款周期

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王噩遗辽纟刨茁L壑塑扭全盗工鱼」蛭上丞‘≡LΔ】录J匿当基应 1土王罡憝丑且 鲤相应

。递烛~』壅 L获势膨出邑~发墓壑斑西班避匝凵渔业 L田坐口垫当咝L全团狙哑韪挫 L塑王投z娥整整L

纽 :Ⅰ翅堕霆苴鱼l丛」狴∶生主匮:田剐避湮蓝纽:」缈屺翅凼型咝」留丝甾迪Δ或:刿姒吐遗鱼

E幽猢幽直定且纟勘迪丛复核匾工亘噩款支且里留蔓虫企的~望鲑~预u蝥结勤茁出坌垫且2鱼臼巳垭量量囚匿佥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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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提交

(1)单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圣至2.迹:红:丝亟企:芷.点主山!汕:孰:△!岜监.理王噩妙l匹:业
′
龅 ΔE业J豇l兰l纽基,巫:上l纟;墅:留鼓:昌幽.按发垄ulJ:变 :匝色

(2)总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3)其他价格形式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12.4.4进度款审核和支付

(1)工程有监理人 :

监理人审查并报送发包人的期限 :

鱼核。

发包人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的期限:发至u四:立查收至垡:凵翅盟王猩四隆.当:勤:匣王.猩簋di士Ⅱl正

主主旦血~5天内完成计量审核。

(2)工程无监理人 :

发包人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的期限 :

(3)发包人支付进度款的期限:土遏堕嘭伤姐弦△裂LL反凼。

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昱丘型Ⅲ垂。

进度款支付方式:塞红篮账。

12.4.6支付分解表的编制

2、 总价合同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

3、 单价合同的总价项目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_z_。

13.验收和工程试车

13.1分部分项工程验收

13.1,2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验收时,应提前~⒓红_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48_小 时。

13.2竣工验收

13.2.l竣工验收条件

(3)承包人负责整理和提交的竣工验收资料应当符合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 (或)城市建

设档案管理机构有关施工资料的要求,具体内容包括:筮攵良设王星空望趔引邕:整里扭噬拉鱼z匝凶丕凵巫旦

里苤腥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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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度付款申请单编制的约定:炫发垡L丛』U伫囡匿基J墓写1.盥王堡豫k支‘土皇遣苤」】二:Ⅰ!涵囤z生∑及基J狃:



(4)在完成工程总体竣工验收之日起 15天内完成总体工程的竣工图并送审:逾期送审的,丞包Δ组

叠L叵~2兰n=匠∠丞」LΔ屋L日D_萤1约‘辶_违卫纽金在兰娃毖L幽立L擅LLL堡红蔻Ⅰ支上L旦±医上】。

竣工验收资料的份数:三套 (两套存业主单位:一套用于结算 )。

承包人提供竣工图的约定 : 竣工验收正式通过后 15天 , 提供竣工图的数量为 2套

13,2,2竣工验收程序

关于竣工验收程序的约定:~王猩j垒王验幽 ±蓬 盛办垒头上扭去盥止血 全实血L盟收全室钰搜 县盥肛

址 :凵呕医院翘幽咀盈 :幽鲤娌迸」膨够掺皇龃 型涅 L,溆豇』为亘陆豳凼鱼 |炙山嗑 L
发包人不按照本项约定组织竣工验收、颁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0“王趾匦。

13.2.5移交、接收全部与部分工程

承包人向发包人移交工程的期限 :

发包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接收全部或部分工程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2~。

承包人未按时移交工程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_L~。

13,3工程试车

13.3.1试车程序

工程试车内容 :

(1)单机无负荷试车费用自~丞鱼泌̌ ~承担 ;

(2)无 负荷联动试车费用由虹 承担。

13.3.3投料试车

关于投料试车相关事项的约定 :

13,6竣工退场

13.6.1竣工退场

承包人完成竣工退场的期限: 从工程竣工验收通且z旦起 30天内

14.竣工结算

14.l竣工结算申请

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申请单的期限:王迎 红王验业如L垄纟:“岌包.丛型通:L:扭ljI己z⒌。

竣工结算申请单应包括的内容:~凵L~。

承包人造价人员应如实编制竣工结算申请单,并对其编制的竣工结算申请单的正确性负责,不得弄

虚作假和高估冒算。结算送审金额与审定金额相比,误差超过 10%的 ,由此增加的竣工结算第三方审

核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增加审核费用=(送审金额×0,9一审定金额)× 5%,由发包人从承包人的结算

款中扣除。并报建设主管部门,作为不良行为对承包人及其造价人员予以记录和通报。

14.2竣工结算审核

发包人审批竣工付款申请单的期限:发垡!泌迎通嵯出塑红±笙簋鱼刿:屋L匹!工k凶宝遢泪匪么L
结算如需第三方审核结构审定时,发包人委托的竣工结算核审机构为: 垄纟勤逼幽圭出经整位~。 发包

人或发包人委托的竣工结算核审机构对已签发的进度款支付证书进行汇总和复核中发现错误、遗漏或重

复的有权提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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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完成竣工付款的期限:_Z_。

关于竣工付款证书异议部分复核的方式和程序:_Z_。

14,4最终结清

14,4.1最终结清申请单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份数:=室迎哆±。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算申请单的期限 :

14.4,2最终结清证书和支付

(l)发包人完成每舆结请申诸单的申抛并颁发遍终结消证书的钢限,虫翅堕 迁⒓坠丞匹 .

(2)发包人完成支付的钢限‘垫卫凼哆逅工生云直 .

15.怏馋交在翔与碌侈

取消为用亲知 5,2,l内 容.以下文取代‘

15.2.l块陷责任湖从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缺陷女在翔限为,⒉笙.由于承包人康因导致工

程无法按撅定期限进行竣工黢收的,缺略责任掏从实际通过邋工骏收乏日起计.由于发包人羸囚导致工

穆无法按规定期限进行蟓工验收的.在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报告 90天后.工稷自动进入缺陷贵任朗.

单位工捏先于全部工理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的.该单位工捏吹豳责任烟自单位工程黢

收合僭之日起舞.发包人未经蟓工验收扛自使用工轻的,缺落it任掏白工程转移占有乏日起开始计9,

15,3质色保证全

关于是否扣留质量保证金的约定:田是  □否 (在工程项目竣工前,承包人按专用合同条款

第 3.7条提供履约担保的,发包人不得同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

15.3.1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

取消通用条款本款内容,以下文取代 :

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采取以下第 (2)~种方式 :
(1)质量保证金保函,保证金额为: 3%  (不超过工程结算价的3%)。
(2)质量保证金预留在发包方,保证金额为:~3L~~(不超过工程结算价的3%)。
(3)交由第三方金融机构托管,双方约定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为 (社会投资项目选此项)。

(4)双方约定的其他方式。

承包人可根据需要选择上述其中任一种方式提供质量保证金。

15.3.2质量保证金的扣留

质量保证金的扣留采取以下第~鱼立~种方式 :

(1)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时逐次扣留,在此情形下,质量保证金的计算基数不包括预付款的支付、

扣回以及价格调整的金额; (根据 《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 (建质 [2017]138号第六条规定 ,

已经缴纳履约保证金的,不得选此项 )

(2)工程竣工结算时一次性扣留质量保证金;

(3)其他扣留方式 : 银行保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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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质量保证金的补充约定:发包人累计扣留的质量保证金不得超过结算合同价格的3%,如承包人

在发包人签发竣工付款证书后28天内提交质量保证金保函,发包人应同时退还扣留的作为质量保证金的

工程价款。

15.4保修

15.4,1保修责任

工程保修期为:见塑盥 ~虹三猩质猩唑逊红土江。

15.4.3修复通知

承包人收到保修通知并到达工程现场的合理时间:2坐吐~。
15.4.4承包人在收到保修通知书之日起 72小时内仍不进场维修的,发包人不需经承包人的同意可

直接委托第三方队伍进场维修,第三方维修费用的价格不需经承包人签认,发包人实际支付给第三方的

维修费用将直接从承包人的质保金中扣付,质保金不足以扣付的,发包人将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追索。

15,4,6如因承包人原因造成人员伤亡、建筑物损毁损坏、设备设施损坏或影响墙体正常使用年限

等问题的,相关责任及损失由承包人承担,本条款不受缺陷责任期与保修期等时间限制。

16.违约

16,1发包人违约

16,1.1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发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 /   。

16.1.2发包人违约的责任

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

(1)因发包人原因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前 7天内下达开工通知的违约责任:丛立望幽至蹦L。
(2)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违约责任 : 里方另行商定 。
(3)发包人违反第 10,1款 (变更的范围)第 (2)项约定,自行实施被取消的工作或转由他人实

施的违约责任 : 双方另行商定 。

(4)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因发包人原因导致交

货日期延误或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违约责任 : 双方另五直立

(5)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违约责任 : 双方另

(6)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的违约责任:.~工巫

方另行商定  。
(7)其他 : /    。

16.1,3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承包人按16.1.1项 (发包人违约的情形)约定暂停施工满~至廴~天后发包人仍不纠正其违约行为并

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16.2承包人违约

16.2.1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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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

16,2.2承包人违约的责任

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

(1)承包人未按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16.2.1(2)、 (3)条 内容完成的,承包人无条件返工处理 ,

修复至工程质量要求并承担相关费用,并在发包人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返工,否则发包人有权扣罚该分项

工程 10%的工程款作为处罚。

(2)承包人有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16.2.l(6)条情形的,或经监理人检验认为修复质量不合格而

承包人拒绝再进行修补的,发包人将扣除承包人全部质量保证金。

(3)承包人有本专用合同条款 3.2、 3.3条违约责任的,发包人有权扣除承包人的违约金。违约金

金额均在承包人的履约保证金及计量支付款内扣除。监理人或发包人预先下发含有罚款意向的指令,如

承包人不及时采取措施纠正,则在指令下达后十五天下发罚款通知书 (不再陈述罚款理由)。 承包人履

约保证金被罚款后由发包人从最后一次计量支付时扣除相应金额补足履约保证金。承包人在合同期内 ,

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工程 ,且质量合格 ,在本工程施工竣工验收后十五天内可申请返还全部或部分罚款 ,

返还金额由监理人审核,发包人批准。罚款金额返还时不包括银行利息。

(4)发包人已按时将农民工工资拨付到承包方指定账户,仍出现农民工工资拖欠的,由承包人承担

农民工工资清偿责任,发包人可从未支付工程款中清偿。

(5)丞囟。Δ苤毖垒u岜捏宝u血王组垒u遂LiLI差』出咀吐出山色~玉茔丿速也出匪扯出出匣出医L~盘鱼Δ
苤主虹鱼巴进度室L拉L流1日星交宝J匿企L款室u佥L迫=」茁u出勤口口生幽睦L款主望L~
16.2,3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关于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特别约定 : ^

虹基全瓠图竺‘籼E金王娅奎皿彐五履红扭正佥血L玉至L厶。顷直发生基幽后篮L旦尘且血二」奎d生血发包Δ支

(1)承包人无正当理由不按开工通知的要求及时进场组织施工利不按签订协议书时商定的进度计

划有效地开展施工准备,造成工期延误的 ;

(2)承包人违反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3,5条规定私自将合同或合同的任何部分或任何权利转让给其他

人,或私自将工程或工程的一部分分包出去的 ;

(3)未经监理人或发包人批准,承包人私自将已按响应文件承诺进入工地的工程设备、施工设备、

临时工程或材料撤离工地的 :

(4)由于承包人原因拒绝按合同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规定的工程 ,而又未采取有效措施赶上进度 ,

造成工期严重延误的;

(5)承包人否认合同有效或拒绝履行合同规定的承包人义务,或由于法律、财务等原因导致承包人

无法继续履行或实质上己停止履行合同的义务的;

(6)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承包人无法按合同规定及响应文件的承诺进场经监理工程师□/发包

人回认可的全部人员和机械的。

(7)由于承包人的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累计达到 120天的。

第 27页 共 36页

'`

(I

灬

"



发包人继续使用承包人在施工现场的材料、设备、临时工程、承包人文件和由承包人或以其名义编

制的其他文件的费用承担方式:豫彐睦L」留出△彐办:茵~址L圭J:L2己岂篮且。

(8)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承包人出现破产、清算、合并或分立等情况,承包人应在三日内通知

发包人,如未及时通知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承包人承担。承包人出现破产、清算、合并或分立等情况下,

发包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16.2,4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后的处理

如果发包人应扣除的金额超过应支付的金额,承包人应在合同解除后的 56天内将其差额退还给发

包人。

17,不可抗力

17,1不可抗力的确认

除通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之外,视为不可抗力的其他情形 : 因战争、动 、空中飞行

物体坠落或其他非发包人 包人责任造成的爆炸、火灾,以及:A.风力大于丿
`级

:B,七级以上地震:C

旦量基隆丞量超过Ⅱ鱼业 应在 7巨直直里盘山LJ剑扭视为力宝签证。

17.4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在商定或确定发包人应支付款项后 56天内完成款项的支付。

18,保险

18,1工程保险

关于工程保险的特别约定:_Z_。

18.3其他保险

关于其他保险的约定:

承包人是否应为其施工设备等办理财产保险:丞室吵迹L生基施王望噬澧泣匝觐凼±圆佥。

18.7通知义务

关于变更保险合同时的通知义务的约定:_工 _。
20.争议解决

20,3争议评审

合同当事人是否同意将工程争议提交争议评审小组决定 :

￡L匹至五豳田基。

20.3.1争议评审小组的确定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确定:

选定争议评审员的期限 :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报酬承担方式 :

'`

‘
i
·

 
l
b

其他事项的约定 : z

20.3.2争议评审小组的决定

合同当事人关于本项的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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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仲裁或诉讼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按下列第 (2)种方式解决 :

(1)向 凼L业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

(2)向 J茁un血凼红~人民法院起诉。

21.其他条款

21.1承包人违反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的安全文明施工条例约定的,按双方签认的 《安全文明施工

违章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金。

21.2签证资料要求

(1〉 签证及时。签证工作实施完成经发包人验收合格之日起 5天内必须报送 《工程签证单》,在

总体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 30天仍未报送 《工程签证单》的,视为承包人放弃该项签证工作费用。

(2)签证资料真实。如发现承包人对签证资料进行涂改、造假或与发包人相关人员一同造假等行

为,一经查实,该项不予结算,并承担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违约金。

21,3承包人履行合同义务行为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及各种规章制度,因承包人行为违反相关规定造

成后果的,承包人需承担由此引发的责任损失及赔偿。承包人对于违法违规等问题未能及时响应处置整

改的,发包人有权聘请第三方进行处置,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承包人承担,该部分费用从工程余款直

接扣除,不足部分承包人向发包人补缴,且发包人有权终止本合同。

21.4施工及验收管理

承包人应建立工程现场管理台账,包含材料进场检验记录、工程变更签证记录等内容,接受发包人

检查。

附件

附件 1:工程质量保修书

附件 2: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表

附件 3:安全文明施工违章约定

附件 4:安 全 协 议

附件 5:柳州市人民医院后勤经济活动廉洁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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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工程质量保修书

发包人 (全称):扭望日丿u引医院

承包人 (全称):Ⅰ彐互炭..菱搓哆虹口陧直亟垒EL

发包人、承包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经协商一致,对

扭担口tL!u:已医l注.国[家卫:迎]山:遴鳌j匪基丛蛰由:苴:口里签订工程质量保修书。

-、 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

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双方约定,承担本工程质量保修责

任。

具体保修的内容如下 :

1.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 ;

2.屋面防水和卫生间防水工程 ;

3,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工程 ;

4.空调通风系统 :

5.电气管线工程 ;

6.给排水管道工程 :

7.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 ;

8.弱 电工程 ;

9.菌木存活率 (质量标准以
“
发包人满意

”
为标准);

二、质量保修期

双方根据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约定本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下 :

1.本项目中涉及到的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直接关系到基础设施工程和构筑物的整体安全

可靠,必须在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内予以保修,即实行终身负责制。其它土建工程 2年 :

2.屋面防水和卫生间防水工程   保修期为 5年

3,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工程   保修期为 5年

4.空调通风系统        保修期为 2年

5.电气管线工程        保修期为 2年

6.给排水管道工程       保修期为 2年

7,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     保修期为 2年

8.弱电工程          保修期为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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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三、质量保修责任

1.属于保修范围和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在接到保修通知之日起 24小时内派人保修。承包人不

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发包人可委托其他人员保修,保修费用从质量保证金内扣除。

2.发生须紧急抢修事故,承包人接到事故通知后,应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非承包人施工质量

引起的事故,抢修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3.在相关的法律法规、行业标准、设计规范及本工程 《质量保修书》中约定的工程合理使用期限

内,承包人确保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的质量。因承包人原因致使工程在合理使用期内造成人身和

财产损害的,承包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四、质量保证金的支付

本工程约定的工程质量保证金为工程结算款的 3%。

五、质量保证金的返还

在工程竣工结算后,承包人必须向发包人支付工程质量保证金。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2年

期满后 14天内,发包人将保修金 100%(不计利息)返还承包人。但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

屋面防水和卫生间防水工程、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工程等保修义务不变。

六、其他

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 :

本工程质量保修书作为施工合同附件 ,由施工合同发包人和承包人双方共同签署。

发包人 (公章 ): 承包人 (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或委托代理人 :

(签字或盖

(签字或盖章 )

法定代表

或委托代理人

2026年 月 日 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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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表

名称 姓名 职务 主要资历、经验及承担过的项目

一、总部人员

项目主管 / / / /

其他人员 / / / /

二、现场人员

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 工程师 /

项目副经理 / / / /

技术负责人 罗秀珍 技术负责人 工程师 /

造价管理 饶增凤 / /

质量管理 黄于珍 质量员 工程丿币
't!'△
‘

'J′
江^公`

/

材料管理 陈 川 材料员 `   

′
工
甲叼

7
ˉ
'   `

刊L秀 l/
施工管理 梁志远 施工员

I

工申.《p
■

卣》//)

安全管理 安全员 / 二●● .

`
/

其他人员

卢春霞 资料员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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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安全文明施工违章约定

发包人(全称):柳皿立人区医院

承包人(全称):~庄亟蓝崖垂芭虹口臣直限公亘

为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实现文明施工,保障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维护医院良好秩序环

境,制定 《安全文明施工违章约定》。有违反相应条例的情况,承包人应按违约金标准承担相应

的违约金,违约金在结算费用中扣除。

序号 违章情况描述 违约金标准

l 进入必须佩戴安全帽的施工现场不戴安全帽的

2 在施工现场穿凉、拖鞋、高跟鞋、踩跟鞋、赤脚、赤膊 300元 /人

3 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不穿防滑鞋 300元 /人

4 在禁烟施工区域现场吸烟或施工现场发现烟头 300元/人 (个 )

0

高空作业向上、下抛掷或在无安全措施情况下施工或传递任何零

件、工具、材料、废杂物品、嬉戏、打闹
300元 /人

6 擅自拆除安全防护 300兀 /次

`

酒后上班操作 300元 /人

8 在施工现场打架斗殴 500元 /人

9 野蛮装卸或未按规定路线搬运材料 300元 /次

10

'口
ˉ  .

建筑垃圾堆放不归堆、未按指定区域堆放、未

箩弓氨i完
i办
清

垃圾、因该项问题被投诉的。       ' 
′J  .

建筑
'、

‘

50(),·E/冫欠

ll

建筑材料或垃圾洒落非施工区域未即刻清理

诉的。

勹,△
-|∶ -∶
I闸 莛

j● I
500元 /次

`^
`

`
ˉ△、 .

/

处置建筑垃圾未遵守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的
按政府部门开具的

违规处罚金额执行

13

现场材料、机具、电缆线堆放、摆放凌乱,未按要求堆放,未做

到工完场清的 .
500∶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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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各种机具在无人操作时,未切断电源;下班离场电器未断电的。 300元 /次

300元/次15 物料吊运、脚手架搭设、拆除无拉设警戒线,无专人监护。

16 违规使用医用电梯 100元 /人 ·次

17 现场灰浆、废水、泥浆排放污染非施工区域。 300,‘ /次

500元 /次18 非施工时间段施工及非施工时间段施工产生噪音遭投诉的。

500元 /次19
施工现场擅自使用明火焚烧物质或动火作业周边未按规定放置灭

火装置

500元/次20 临边洞口无围护,危险场地或设备警示标志不齐的。

21 施工现场未采用封闭围挡或拉设警戒线。 300,t/次

500-1000元i/次22 违规拉电或不使用单独电箱的;操作不当,引起跳闸的。

23
违规接水电气等管道或未向发包人报备私自关阀;因施工操作不

规范造成管道破裂及其它系统设施损坏或不良影响的。
300-1000元 /次

100元 /人/次24 进入医院医疗场所施工未戴工作牌或未穿反光背心的

25 未按施工计划安排现场施工人数到场施工,虚报人数 100元 /人

视影响后果承担相

应违约金
26 其他影响医院环境及安全文明的不良行为。

本安全文明施工违章约定作为担尘LILzkl垂.医疡,助i固基匝鱼整室撞避 J出~改立:Ⅰ红些I里合同附件,由施

工合同发包人承包人双方共同签署。

发 包 人 (公 承包人 (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

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 :

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

2o26∶旬三

`月

)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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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安 全 协 议

发包人 (全称):柳皿血Δ区医院

承包人 (全称):~~El西鲞:菌螯:旺星直Ⅲ趁且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的相关约定,承包人必须对工程中的安全生产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的管理,加大检查力度,增加安

全投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过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双方就拟出口丿u慰医院.国室至越匪留红:目匪基里!型i出工扛亘授安全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

议 :

1.承包人应遵守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有关管理规定,严格按照安全标准组织施工,切实做好安全教

育和防范工作,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由于承包人安全措施不力造成经济损失和

伤亡事故责任的,全部责任由承包人承担 ,

2.承包人必须对其在施工场地的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并报发包人备案,不得要求其施工人员违

反安全管理规定进行施工,施工人员必须经过安全教育和培训方能上岗。施工作业期间工地现场必

须有安全人员进行实时巡查。

3.承包人在开工前,应当检查施工现场的情况,落实相应安全措施,排除安全隐患后才可以施

工。施工时如发现不明管线的,承包人应当暂停施工,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并及时向发包人报告 ,

经有关部门处置完毕后方可恢复施工。

4.承包人应当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安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

作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5.承包人保 其为本合同工程派遣或雇佣的任何人员购买意外伤亡和人身事

故保险,保险 发包人因此不承担由承包 伤害赔偿,也不

补偿与此有 偿、诉讼费及其他开

发包人: (公 承包人 有限公司

田

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地 址:柳州市文昌路 8号

法定代表人: (签字

电 话 :0772-2662078

法定代

或委托代理人 章 )

地 址:南宁市青秀区曾屋路 11号、13号

电  话:  0771-5349663

2026年
F月
)J日2026邻币月冫;日

第 35页 共 36页

市
I.:.· .·.tˉ

,`氵

1·
·

包

工


		http://www.eseals.cn
	2026-04-23T17:11:40+0800
	ZBB-04332/Administrator
	保护PDF文档安全


		&&
	2026-04-24T22:45:45+0800
	sign




